
4.1.4 建筑内部的非结构构件、设备及附属设施等应连接牢固并能适应主体结构

变形。 

【条文说明扩展】 

建筑内部的非结构构件包括非承重墙体、附着于楼面和屋面结构的构件、装

饰构件和部件、固定于楼面的大型储物架，移动式档案密集柜等。设备指建筑中

为建筑使用功能服务的附属机械、电气构件、部件和系统，主要包括电梯、照明

和应急电源、通信设备、管道系统、采暖和空气调节系统、烟火监测和消防系统、

公用天线等。附属设施包括整体卫生间、固定在墙体上的橱柜、储物柜等等。 
建筑内部非结构构件、设备及附属设施等应满足建筑使用安全，与主体结构

之间的连接满足承载力验算及国家相关规范规定的构造要求。例如，内填充墙高

厚比应满足稳定性计算要求；楼屋面下机电设备的吊杆满足吊挂设备的承载力要

求；墙上固定吊柜与墙体连接可靠，连接锚栓满足吊柜预期极限承载能力的要求；

电梯与主体结构连接可靠，并满足安全使用要求。 
适应主体结构的变形，主要指以下几个方面： 
1  非结构构件适应主体结构的变形。对非结构构件的填充墙，因适应主体

结构梁与柱受力变形及不同材料之间因温度膨胀系数不同而产生的变形，一般采

取相应的构造要求。如填充墙墙高超过一定高度与长度即设腰梁及构造柱，与结

构柱之间设拉接筋；对非结构构件的装配式内墙条板，在楼面与梁（板）底连接

处设金属限位连接卡，墙板之间设子母槽等；对非结构构件的移动式档案密集柜，

楼面需要足够的刚度，避免移动档案柜脱轨等。 
2  设备及辅助设施，适应主体结构变形。建筑部品、非结构构件及附属设

备等应采用机械固定、焊接、预埋等牢固性构件连接方式或一体化建造方式与建

筑主体结构可靠连接，变形协调，防止由于个别构件破坏引起连续性破坏或倒塌，

或者因建筑主体变形过大而影响设备设施的正常运行。应注意的是，以膨胀螺栓、

捆绑、支架等连接或安装方式均不能视为一体化措施。例如，固定的设备及附属

设施不能直接横跨主体结构的变形缝；电梯竖向井道在主体结构设计使用年限内

的基本风压及常遇地震作用下，能正常运行。 
近年因装饰装修脱落导致人员伤亡事故屡见不鲜，如吊链或连接件锈蚀导致

吊灯掉落、吊顶脱落等。故要求在运营过程中进行定期检查、维修与管理。 

【具体评价方式】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评价。 
预评价查阅结构设计总说明、各连接件、配件、预埋件的材料及力学性能要

求等、关键连接构件计算书、连接节点大样图等设计文件，设备及附属设施的布

置图及设计说明。 
评价查阅预评价涉及内容的竣工文件，还查阅材料决算清单、产品说明书、

主要构件连接能力检测报告。投入使用的项目，尚应查阅运营管理与维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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